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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环保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体法》）关于危险废物申报登记的规定，同时配合污染源
普查工作，省环保局在前一阶段组织各地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为重点，开展了工业危险废物申报登记试点及工业危险
废物产生源专项调查。在此项工作中，曝露出各地对危险废物环境管理重视不够，对危险废物产生源及分类把握不准，存在漏
报现象；危险废物无序转移，未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或将危险废物委托给没有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处置等
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监管，防范环境风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固体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危险
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固体废物鉴别导则》等危险废物管理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的学习，提高危险废物环境管理
政策和业务水平。

二、加大对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前一阶段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工作中发现的不履行申报登记、未执行危险废物
转移联单、将危险废物委托给没有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处置等违法行为，逐一清理，依法予以查处，并将查处结果
于2007年10月底前上报省环保局。

三、全面开展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建立健全危险废物产生源档案。各地危险废物申报登记软件可利用现有工业危险废物申报登
记信息系统。2007年12月底前将辖区危险废物管理工作总结上报省环保局。

四、提高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当前，我省已领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仅3家，省内危险废物处置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危
险废物管理的要求。鼓励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能力的企业申请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经当地设区的市级环保部门审核后，按程序
上报省环保局审批。建立我省危险废物处置体系，提高危险废物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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